










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，在取得有关机构的

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，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，并可根据具

体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 一条 合同的终止

_{-)本合同期满， 双方未续签合同的；

（二）乙方服务能力丧失， 致使本合同服务无法正常履行的；

」三）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现乙方巳不符合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，

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；

（四）受国家政策或法律法规变动影响， 经双方协商终止本合同的；

」五）出现本条第」二）第」三）种情形的， 甲方有权按本合同第八

条规定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第十二条其他事项

_(-)本合同一 式陆份， 甲乙双方各执叁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未

尽事宜， 协商解决。

（二）招投标文件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。

」三）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。

.. i国四）本合同以纸质签字件为准。

乙方

签订日期： 2025年  6 月 11日

」盖章）：

代表：

签订时间： 2025年 6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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